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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建屋貸款有限公司

香港建屋貸款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5 8,287 2,082
  

利息收入 8,287 2,052

持作買賣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變動 (30,310) 3,401

可供出售投資之已變現收益 – 28

股息收入 – 30

其他收入 92 78

經營開支 (6,816) (2,635)

利息開支 (207) –
  

除稅前（虧損）溢利 (28,954) 2,954
稅項 6 (19) (13)

  

本期間（虧損）溢利 (28,973) 2,941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價值變動 54,840 159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時對損益作出重新分類調整 – (28)
  

其他全面收益 54,840 131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25,867 3,07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溢利 (28,973) 2,94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25,867 3,072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盈利 8
基本 (1.04) 0.11

  

攤薄 (1.04)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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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設備 172 184

按揭貸款 9 2,099 68,268

可供出售投資 10 61,200 –
  

63,471 68,452
  

流動資產
按揭貸款 9 127,900 1,562

透過損益賬按公平價值處理之金融資產 11 41,971 109,941

應收貸款 12 67,000 10,000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6,200 19,350

可退回稅項 169 127

銀行結餘 15,665 23,004
  

258,905 163,984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284 1,347

  

1,284 1,347
  

流動資產淨值 257,621 162,637
  

321,092 231,089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3 282,935 225,000

儲備 38,157 6,089
  

321,092 23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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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可換股債券

可換股債劵

選擇權 認股權證 投資重估儲備

保留溢利

（累計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225,000 – – – – 875 2,705 228,580

本期間溢利 – – – – – – 2,941 2,941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價值變動 – – – – – 159 – 159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時轉撥 

至損益賬 – – – – – (28) – (28)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 – – – – 131 – 131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 – 131 2,941 3,072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25,000 – – – – 1,006 5,646 231,652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225,000 – – – – – 6,089 231,089
        

本期間虧損 – – – – – – (28,973) (28,973)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價值變動 – – – – – 54,840 – 54,840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 – 54,840 (28,973) 25,867
        

發行普通股及可換股債券 

選擇權（附註13） 56,250 – – 51,763 – – (51,763) 56,250

發行可換股債券（附註14） – – 4,873 (2,607) – – – 2,266

兌換可換股債券時發行股份 

（附註14） 1,685 1,939 (3,624) – – – – –

發行認股權證（附註15） – – – – 5,620 – – 5,620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82,935 1,939 1,249 49,156 5,620 54,840 (74,647) 32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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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動用）產生之現金流量淨額 (65,089) 61,971

投資業務（動用）產生之現金流量

可供出售投資之本金還款 – 4,683

購買設備 (26) –

購買可供出售投資 (6,360) –
  

投資業務（動用）產生之現金流量淨額 (6,386) 4,683
  

融資業務產生之現金流量

發行股份及可換股債券選擇權所得款項 56,250 –

發行可換股債券所得款項 2,266 –

發行認股權證所得款項 5,620 –
  

融資業務產生之現金流量淨額 64,136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變動淨額 (7,339) 66,654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3,004 122,507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即銀行結餘 15,665 189,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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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

所載之適用披露規定，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平價值計量除外。

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

財務資料所採用者一致，惟下文附註3所述者除外。

3.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或經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主要適用於收購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

之後之業務合併。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亦適用本集團於日期為二零一

零年一月一日及之後取得及喪失對附屬公司之控制權後引起本集團於附屬公司之擁有權權益變動之

會計處理。

由於本中期期間並無任何交易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

訂），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及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其後的修訂本對本集團本期或以往會計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產生任何影響。

本集團未來期間業績將可能因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其後的修訂本而受未來交易影響。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

會對本集團本期或以往會計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資料產生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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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本集團尚未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惟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1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4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披露比較資料之有限豁免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最低資金要求預付款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9號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3

1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如適用）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引進金融資產分類與計量之新規定，並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

生效，准予提前應用。該準則規定，屬於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範圍內之所有已確

認金融資產須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價值計量，尤其是，(i)目標為收取合約現金流之業務模式持有之債務

投資；及(ii)合約現金流僅為一般按攤銷成本計量之未償還本金及利息之債務投資。所有其他債務投資

及權益投資按公平價值計量。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可能影響本集團金融資產之分類與計量。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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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之收益及業績按經營分部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貸款融資 財務投資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8,190 97 8,287
   

分部溢利（虧損） 8,011 (30,634) (22,623)
  

中央行政成本 (6,331)
 

除稅前虧損 (28,95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貸款融資 財務投資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780 1,302 2,082
   

分部溢利 750 4,617 5,367
  

中央行政成本 (2,413)
 

除稅前溢利 2,954
 

    

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並無分部間之交易。

分部溢利（虧損）指在未分配中央行政成本（譬如董事及員工薪酬、經營租約租金及法律及專業費用）

之情況，各分部所賺取之溢利（虧損）。此乃向董事會進行匯報以作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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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益

收益指貸款融資之利息收入及財務投資之利息收入以及股息收入。

按主要業務劃分之本集團收益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貸款融資：

按揭貸款利息 5,887 780

應收貸款利息 2,303 –

財務投資：

銀行存款利息 2 226

可供出售投資之利息 – 1,003

持作買賣投資之利息 – 43

指定透過損益賬按公平價值處理之金融資產之利息 95 –

於香港上市之持作買賣投資之股息收入 – 30
  

8,287 2,082
  

   

6.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本期稅項 19 13
  

   

香港利得稅按兩個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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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支付或擬派任何股息，自報告期末以來亦無派付任何股息

（二零零九年：無）。

8.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基本（虧損）盈利及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及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之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溢利 (28,973) 2,941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股 股

（經重列）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2,796,524,264 2,787,789,355
  

   

因該等行使或兌換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之計算並

不假設行使或兌換本公司可換股債券之尚未行使選擇權、可換股債券及認股權證。

由於期內並無已發行潛在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

誠如分別於附註13(a)及(b)所披露，分別計算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每股基
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就二零一零年二月十日之股份分拆及二零一零年五月五日之公開發售

之花紅予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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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揭貸款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固定利率應收貸款 2,054 3,326

浮動利率應收貸款 127,945 66,504
  

129,999 69,830
  

按申報目的分析之賬面值：

－流動資產（自報告日期起12個月內之應收貸款） 127,900 1,562

－非流動資產（自報告日期起12個月後之應收貸款） 2,099 68,268
  

129,999 69,830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浮動利率應收貸款包括授予一名客戶之按揭貸款127,000,000港元（二零

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5,000,000港元）。該等貸款乃根據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提供之優惠

利率按浮動利率計息。該等貸款金額為77,000,000港元及50,000,000港元，分別將於二零一一年一月

及二零一一年五月到期。

固定利率應收貸款及浮動利率應收貸款以按揭貸款物業抵押，並按市場利率計息。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按揭貸款之結餘已扣除累計減值撥備97,000

港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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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可供出售投資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香港上市股本證券 61,200 –
  

   

該金額相當於一家上市公司於報告期末之總尚未發行股份之4.97%之股本投資之公平價值。公平價值

乃參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八日之收市買入價後釐定，該價格為股份自二零一零年六月九日至二零一零

年七月二十一日暫停買賣前可用之最新價格。

公平價值與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二日恢復股份買賣後之收市買入價相若。

11. 透過損益賬按公平價值處理之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持作買賣投資：

於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 32,211 64,421

可換股債券 9,760 19,520

指定透過損益賬按公平價值處理：

授予一家香港上市公司之結構性抵押貸款 – 26,000
  

41,971 109,941
  

   

12. 應收貸款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以港元計值之應收貸款，按介乎7.5%至8%之固定年利率計息，及須於一年

內償還。合共64,000,000港元之應收貸款乃以一家香港上市公司所發行之承兌票據擔保，而餘下之應

收貸款為無抵押。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港元計值之10,000,000港元之應收貸款為無抵押，按固定年利率8%

計息並須按要求償還之貸款。該貸款已於本期間悉數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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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股份數目 千港元
   

法定：
普通股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00,000,000 300,000

股份分拆（附註a） 2,700,000,000 不適用

增加法定股本（附註a） 2,000,000,000 200,000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5,000,0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普通股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25,000,000 225,000

股份分拆（附註a） 2,025,000,000 不適用

發行普通股（附註b） 562,500,000 56,250

於轉換可換股債券時發行股份（附註14） 16,854,160 1,685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2,829,354,160 282,935
  

   

附註：

(a)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二月十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1.00港

元之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已分拆為1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已分拆股份」）之股份（「股份分拆」）。於同一股

東特別大會上，於股份分拆後，藉增設額外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將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由

300,000,000港元進一步增至500,000,000港元。新股份將在各方面與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地位。

(b)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五日，本公司按每持有四股現有股份可認購一股發售股份之基準，以認購價每股0.1港元

向現有合資格股東配發及發行每股面值0.1港元之562,500,000股普通股（「公開發售」）及449,999,997份選擇

權，以認購本金額為45,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該等可換股債券可按轉換價每股0.1港元兌換為本公司之

股份。約51,800,000港元之所得款項歸屬於於選擇權發行日期可換股債券之選擇權之公平價值（其計及本公

司普通股之市價）並於股本中確認。所得款項淨額約54,000,000港元（扣除發行開支2,200,000港元後）已用作

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公開發售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五日之發售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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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認購可換股債券之選擇權及可換股債券

根據附註13(b)所披露之公開發售，本公司已向發售股份之認購人發行449,999,997份選擇權，其賦予

該等選擇權之持有人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五日至二零一一年五月四日期間任何時間以現金認購本公司

每份0.10港元之本金額45,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之權利。於截至到期日之期間內，可換股債券持

有人將可兌換，但不可贖回全部（而非部份）可換股債券。本公司可於同一期間內於取得可換股債券持

有人之書面確認後，全權絕對酌情單方面按本金額之90%（並不計息）強行贖回。該等可換股債券（以

港元列值）為零票息，並將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期。董事認為，可換股債券就合約條款之性

質及金融負債及權益工具之定義而言，乃屬本公司之股權工具。

除已由有關可換股債券持有人於到期日前先前轉換者外，本公司可全權絕對酌情決定會否於到期

日按可換股債券之100%本金額贖回可換股債券，或按轉換價每股0.1港元向可換股債券持有人發行

449,999,997股本公司普通股。

於本期間內，22,663,709份選擇權已由選擇權持有人行使，而本公司已相應發行本金額為2,266,371港

元之可換股債券。

於本期間內，本金額1,685,416港元之可換股債券已轉換為本公司每股面值0.1港元之16,854,160股普通

股。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本金額580,955港元之尚未償還可換股債券及427,336,288份

尚未行使之選擇權，而悉數行使該等選擇權會導致進一步發行本金額42,733,629港元之可換股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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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認股權證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日，本公司與富強證券有限公司就按每份認股權證0.01港元之價格而向獨立投資

者配售本公司之562,000,000份認股權證訂立一份配售協議。每份認股權證附帶按認購價每股0.18港

元認購本公司一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之權利。隨後，配售代理及本公司同意透過終止日期為二零

一零年五月十日之認股權證配售協議並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七日訂立補充認股權證配售協議以更改認

股權證配售。根據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六月七日之補充協議，行使價已由每份認股權證0.18港元修訂為

0.147港元。配售事項已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二日完成，有關認股權證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屆

滿。有關上述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一日、二零一零年六月七日及二零一零年六月

二十二日之公佈。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概無認股權證已獲行使。

16. 經營租約安排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而須於未來支付之最低租賃款項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273 664
  

   

17. 報告期間後事項

根據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三日之公佈，本公司已訂立一份配售協議，以按每股0.11港元之價格發行最多

1,135,000,000股股份。配售事項及更新一般授權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批准。



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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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香港建屋貸款有限公司董事會

引言

本核數師已審閱載於第3至16頁之中期財務資料。此中期財務資料包括香港建屋貸款有限公司（「貴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貴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與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

之相關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若干說明附註。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

證券上市規則規定，就中期財務資料編製之報告必須符合當中有關條文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

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　貴公司董事須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

製及呈列本中期財務資料負責。本核數師之責任是根據吾等之審閱對本中期財務資料作出結論，並按照委

聘之協定條款僅向作為實體之　閣下報告結論，且並無其他目的。本核數師不會就本報告之內容向任何其

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審閱範圍

本核數師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之

審閱」進行審閱。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和會計事務之人員作出查詢，並應用分析性和其

他審閱程序。審閱範圍遠少於根據香港核數準則進行審核之範圍，故不能令本核數師保證本核數師將知悉

在審核中可能發現之所有重大事項。因此，本核數師不會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按照本核數師之審閱，本核數師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本核數師相信中期財務資料在各重大方面未有根據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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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財務投資以及提供貸款融資。

於回顧期間，貸款融資活動錄得收益8,2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800,000港元）。本集團之財務投資於回

顧期間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比較期間錄得虧損，主要乃因持作買賣股本證券之公平價值出現變

動所致。

財務回顧

本集團錄得收益8,3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比較期間之2,100,000港元增長295%。

8,300,000港元之收益當中，8,200,000港元乃產生自本集團之貸款融資活動（二零零九年：800,000港元），

其溢利貢獻為8,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800,000港元）。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錄得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29,000,000港元，而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比較期

間則為溢利3,000,000港元。

財務投資帶來虧損30,6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溢利4,600,000港元），主要乃因持作買賣股本證券之公平

價值出現變動所致。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整個回顧期間維持資金流動性。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達

15,7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0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

何借款（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之資產淨值為321,100,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31,100,000港元）。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維持在257,6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62,600,000港元）。

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為零（二零零九年：0%），而資產負債比率乃以債務淨額（按借款總額減現金及現

金等價物計算）除以權益總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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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已發行普通股本為282,935,416港元，分為2,829,354,160股每股面值

0.1港元之股份（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25,000,000港元，分為225,000,000股每股面值1港元之股

份）。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二月十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特別決議案，本公司股

本中每股面值1.00港元之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均已分拆為1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已分拆股份」）

（統稱為「股份分拆」），而於完成股份分拆後，本公司之法定股本藉增設額外2,000,000,000股已分拆股份，

由300,000,000港元增至500,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五日，本公司根據按每持有四股現有股份可認購一股發售股份之基準（附帶額外可認購

可換股債券之選擇權（「選擇權」）），按每股股份0.1港元之認購價向合資格股東配發及發行562,500,000股

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進行公開發售（「公開發售」）。

根據公開發售，本公司已向發售股份之認購人發出合共449,999,997份選擇權。選擇權持有人有權於二零一

零年五月五日至二零一一年五月四日期間以現金認購本公司零息率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倘可換股

債券獲悉數認購，則可按轉換價每股股份0.1港元之價格轉換為449,999,997股本公司之新股份（「股份」）。

該等可換股債券將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期。本公司可全權絕對酌情按於到期日之本金額100%

贖回任何尚未行使之可換股債券或向相關可換股債券持有人按轉換價每股0.1港元發行新股份。

於回顧期間，選擇權持有人已行使22,663,709份選擇權，而本公司已相應發行本金額2,266,371港元之可換

股債券。

於本期間，本金額1,685,416港元之可換股債券已獲兌換為16,854,160股股份及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本公司有本金額約580,955港元之尚未行使可換股債券及427,336,288份尚未行使選擇權。於悉數行使該

等尚未行使之選擇權將導致進一步發行本金額約42,733,629港元之可換股債券，該等可換股債券可兌換為

427,336,288股新股份。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日，本公司與富強證券有限公司（「配售代理」）就按每份認股權證0.01港元之價格向獨

立投資者配售562,000,000份認股權證而訂立一份配售協議。每份認股權證賦予權利以行使價0.18港元認

購一股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認股權證配售協議」）。由於市況變動，配售代理及本公司同意

透過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七日終止認股權證配售協議並訂立補充認股權證配售協議以更改認股權證配售協

議，據此，初步使行價由每份認股權證0.18港元修訂為0.147港元。配售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二日完成，

而已發行之認股權證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到期。於回顧期間，概無認股權證獲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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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任何資產質押及或然負債。

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任何資本承擔。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所有資產均以港元計值（惟以美元計值之若干銀行結餘及持作買賣之可換股債券除外），因此本

集團須承擔之外匯風險並不重大。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進行任何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之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

所持有之重大投資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分別持有金額達約9,800,000港元及32,2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及上市

股本投資（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9,500,000港元及64,400,000港元）以及金額達約61,200,000港

元之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

集資活動

誠如上文「資本結構」一節所披露，於回顧期間，本集團已進行股份公開發售，其賦予有關認購人一份額外

選擇權以認購可換股債券。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總額達56,250,000港元。假設選擇權悉數獲行使，將會額外集

資最多達45,000,000港元（扣除開支前）。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約54,000,000

港元）及行使選擇權所得款項淨額（約2,300,000港元）按原先擬定用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此外，本公司與富強證券有限公司（「配售代理」）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七日訂立補充認股權證配售協議，內容

有關按認股權證發行價每份認股權證0.01港元配售562,000,000份認股權證。認股權證配售已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二十二日完成，籌得所得款項淨額約5,300,000港元按原先擬定用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認股權證

行使價為每股0.147港元（可予調整）及認股權證或會自認股權證發行日期起24個月期內之任何時間行使。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概無認股權證獲行使。按此基準，行使認股權證所附之認購權獲行使

後，來自發行新股之最多達約82,600,000港元之進一步所得款項淨額或會於未來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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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間後事項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三日之公佈，本公司已訂立一份配售協議，以按每股0.11港元之價格發行最

多1,135,000,000股股份。配售事項及更新一般授權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批准。

業務展望

受惠於持續經濟復甦，香港之房地產市場於回顧期間出現反彈，從而為本集團之按揭融資業務之前景帶來

顯著增長。本集團將持續發展該業務，同時亦努力增強其整體財務狀況並專注於財務投資。管理層將繼續

開拓商機為股東帶來最高回報。

員工及薪酬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10名（二零零九年：約10名）僱員，而本期間之員工成本總額為
1,89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000,000港元）。本集團為僱員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待遇。本公司於二零零
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舉行股東大會，會上已為僱員批准一項購股權計劃。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

間本集團並無向僱員授出購股權（二零零九年：無）。

董事之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董事或高級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於本公司或任何其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概無擁有任何須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52條規定本公司備存之登記冊，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

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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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之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備存之主要股東登記冊顯示下列股東

已通知本公司彼等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權益。

於股份之好倉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 持有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之概約百分比
（附註１） （附註2）

湯毓銘（附註3） 於受控法團之權益 561,239,500 19.84

Hyde Park Group Limited（附註3） 實益擁有人及於受控 

法團之權益

561,239,500 19.84

Island New Finance Limited（附註3） 實益擁有人 554,960,000 19.61

倪溶坤 實益擁有人 316,825,000 11.20

梁桂蓮（附註4） 於受控法團之權益 316,825,000 11.20

Best Leader Investment Limited 

（附註4）
於受控法團之權益 316,825,000 11.20

Express Advantage Limited（附註4） 實益擁有人 316,825,000 11.20

附註：

1. 自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一日起，每股面值1.00港元之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已拆細為1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

2.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之2,829,354,160股股份數目計算。

3. 本公司前任主席兼非執行董事湯毓銘先生（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四日辭任上述職務）因其於Hyde Park Group 

Limited（「Hyde Park 」）持有100%實益權益，故被視為於本公司擁有561,239,500股股份權益。Hyde Park擁

有之561,239,500股股份權益包括(i)其實益擁有之6,279,500股股份權益；及(ii)其透過全資附屬公司Island New 

Finance Limited（「Island New」）被視為擁有之554,960,000股股份權益。

4. 梁桂蓮女士因其於Best Leader Investment Limited（「Best Leader 」）持有100%實益權益，故被視為於本公司

擁有316,825,000股股份權益。Best Leader因其於Express Advantage Limited持有80%實益權益，故被視為於本

公司擁有316,825,000股股份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須予披露，或須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本公司備存之登記冊之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

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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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回、贖回或出售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證

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於本期間內全面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規定，惟以下事項除

外：

根據該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同一人擔任。主席與行政總

裁之間職責的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載。湯毓銘先生自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四日起辭任本公司主席及非

執行董事，而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委任主席職位的替任人選。行政總裁之職務由三名執行董事（即

劉裕豐先生、陳振威先生、區田豐先生）共同履行。彼等負責本公司營運方面之行政管理。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

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整個回顧期間內已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所需標準。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此外，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雖未經審核，但已獲本公司之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

方會計師行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公司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

料之審閱」進行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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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之董事變更資料

以下是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而須予披露的董事變更資料：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六日，吳卓凡先生獲委任為新環保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上市之公司）之執行董事。

承董事會命

香港建屋貸款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區田豐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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